
晋政灵〔2021〕115号

晋江市人民政府灵源街道办事处

关于挂牌成立灵源街道消防工作站的通知

各工作点、社区、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晋江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关于加强基层消防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晋消安委〔2021〕2号文件要求，为切实强化街道消防安全治理体系建设，夯实消防安全保障，经街道办事处同意，决定挂牌成立灵源街道消防工作站。现将组成人员名单通知如下：

站  长：陈孟哲（党工委政法委员、办事处副主任）

副站长：许天苔（办事处副主任）

王晓明（综合执法队队长）

成  员：杨连顺（灵源派出所副所长）

朱  琦（综治办主任、大山后驻社区干部）

吴栋樑（社区服务中心负责人、英塘驻社区干部）

蔡宗愿（综合执法队副队长）

曾焕柱（综合执法队副队长、安办负责人）

真俊华（罗山供电所所长）

王江永（安海供电所所长）

街道消防工作站日常办公地点设在安办，主要职责：在街道党工委、办事处领导下，配合开展火灾形势分析，掌握辖区消防安全基本情况，积极开展调查研究，提出消防工作对策建议；组织实施常态化消防安全检查和经常性消防宣传教育；配合火灾隐患举报投诉核查、火灾隐患及消防安全违法行为查处、抄告、移交；指导、督促社区消防工作小组、志愿消防队、社区微型消防站等社区消防工作力量落实消防工作职责；参与消防规划编制，推动完善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和多种形式消防队伍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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